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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

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年度报告内的财务信息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规编制。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2022年，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

币8,266,041,808.18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49,176,813,140.82元。本公司拟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时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分配现金红利基础， 向全体股东每股分配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现金股利

每股人民币0.3元（含税）。 本议案尚需本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 长城汽车 601633 —

H股 香港联交所 长城汽车 2333 —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市日期 已发行股份数目 每手股数

A股 上交所 2011年9月28日

6,168,605,967股A股 （总股

数：8,764,512,467股，H股：2,

595,906,500股）

100股

H股 香港联交所 2003年12月15日

2,595,906,500股H股 （总股

数：8,764,512,467股，A股：6,

168,605,967股）

500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红栓（联席公司秘书） 陈永俊

办公地址 中国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南大街2266号 中国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南大街2266号

电话 86(312)-2197813 86(312)-2197813

电子信箱 zqb@gwm.com.cn zqb@gwm.com.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汽车产销同比增长

2022年，尽管受芯片结构性短缺、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局部地缘政治冲突等诸多不利因素冲击，但在购置税减半等一系列

稳增长、促消费政策的有效拉动下，在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中国汽车市场在逆境下整体复苏向好，实现正增长，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

性。 2022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02.1万辆和2,686.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和2.1%，与上年相比，产量增速持平，销量增速下降1.7个百

分点。

(2)乘用车产销受政策促进效应明显

2022年，虽受到芯片短缺等因素的影响，但得益于购置税优惠和新能源快速增长，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呈“U型反转，涨幅明显” 特

点。 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383.6万辆和2,356.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2%和9.5%，增幅高于行业均超过7个百分点。

(3)新能源车产销爆发式增长

2022年，新能源汽车持续爆发式增长，产销分别完成705.8万辆和688.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6.9%和93.4%，市场占有率达到25.6%，高

于上年12.1个百分点。

(4)皮卡产销小幅下降

2022年，皮卡产销分别完成52.6万辆和51.9万辆，同比分别下降3.9%和6.4%，分燃料情况看，汽油车产销分别完成12.2万辆和12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6.3%和7.8%；柴油车产销分别完成39.7万辆和39.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

(5)汽车出口实现跨越式突破

2022年，由于海外供给不足和中国车企出口竞争力的大幅增强，出口突破300万辆，达到311.1万辆，同比增长54.4%，有效拉动行业整

体增长。 分车型看，乘用车出口252.9万辆，同比增长56.7%；商用车出口58.2万辆，同比增长44.9%。 新能源汽车出口67.9万辆，同比增长1.2

倍。 自2021年，中国汽车出口全年总量首次突破200万辆，打破之前在百万辆左右徘徊的局面，实现了跨越式突破。

注：上述行业数据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公司主要业务

本公司是中国最大的 SUV�和皮卡制造企业之一。 目前，旗下拥有哈弗、魏牌、欧拉、坦克、长城皮卡五大品牌，并与宝马集团合资成立

光束汽车有限公司（「光束汽车」）。 产品涵盖SUV、轿车、皮卡三大品类，以及相关主要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及供应。

2.经营模式

本公司“以用户为中心”推进自我变革，实施品类创新与技术创新，打造细分市场领先优势。 本公司致力于建立研、产、供、销的全球化

体系布局。

在研发上坚持“精准投入” ，注重有效研发，追求行业领先。 基于“柠檬、坦克、咖啡智能”三大技术品牌，打造了汽车研发、设计、生产

以及汽车生活的全产业链价值创新技术体系，代表了长城汽车的全新“造车理念” 。 与此同时，加速混动、纯电动、氢能等新能源领域的技

术布局，着力在低功率大算力芯片、碳化硅等第三代半导体关键核心技术，人工智能等产业技术领域重点发力。 海外研发足迹遍及欧洲、东

盟、南美，致力于建立全球化研发体系。

长城汽车以品类创新夯实发展基础，以全球化发展释放增长潜力。 欧拉闪电猫在2022中国汽车安全大会上获TOP� Safety年度挑战成

功车型殊荣，成为新能源汽车国内首次高速螺旋翻滚跌落挑战成功者。坦克300在澳大利亚新车安全评价组织的所有测试中均达到最高安

全标准，获得A-NCAP五星安全认证。 展现了长城汽车强大的产品力。

在生产布局方面，本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多家整车及KD工厂，国内拥有10大全工艺整车生产基地，在俄罗斯、泰国、巴西建立了3个

全工艺整车生产基地，在厄瓜多尔、巴基斯坦等地拥有多家KD工厂。

在零部件采购环节，本公司着力构建一个集成度高、适应性强的全产业供应链体系。 本公司自主研发的3.0T� V6发动机实力入选中国

心” 2022年度十佳发动机，成为本次评选中唯一大排量高阶动力产品，9HDCT�也是全球首款横置P2�混动9�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节油

效果显著，3.0T+9AT�超级动力总成打破合资技术壁垒，以诸多先进创新技术实现性能全面跨越，比肩国际顶尖水平。 长城汽车智能核心

部件无锡基地项目于上半年签约，总投资31亿元，将年产EAS空气悬架系统110万套、EDC电控悬架系统260万套！ 助推公司成为集研发、

生产于一体的智能主动悬架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而且通过与博世、大陆、法雷奥、哈曼等世界顶级供应商建立深度合作，打造国际一流水

平的供应链体系。

在销售层面，长城汽车2022年全年销售106.17万辆，连续7年销量超100万辆。 其中，海外市场已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销售渠

道超过700家，累计销售17.22万辆，同比增长23.09%，海外市场累计销量已超100万辆；20万元以上车型销量占比达15.27%，上升5个百分

点；智能化进阶加速落地，智能化车型销量占比达86.17%。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5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 2021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营业总收入

13,733,

998.52

13,640,466.30 0.69 10,330,760.72 9,621,068.88 9,922,998.72

营业收入

13,733,

998.52

13,640,466.30 0.69 10,330,760.72 9,510,807.86 9,779,98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6,604.18 672,609.39 22.90 536,249.02 449,687.49 520,73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47,652.51 420,274.30 6.51 383,631.94 398,675.10 388,877.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1,125.45 3,531,567.32 -65.14 518,123.29 1,397,230.24 1,969,782.59

营业总成本

13,058,

696.91

13,187,809.18 -0.98 9,884,334.31 9,140,898.60 9,299,224.22

营业成本

11,073,

933.34

11,436,747.28 -3.17 8,553,096.38 7,968,448.73 8,148,094.26

税金及附加 512,066.52 423,411.60 20.94 319,187.61 316,860.30 362,738.04

销售费用 587,616.08 519,217.59 13.17 410,338.68 389,666.99 457,519.86

管理费用 489,345.28 404,306.94 21.03 255,267.46 195,545.34 167,630.37

研发费用 644,516.30 448,956.52 43.56 306,747.96 271,622.04 174,337.91

财务费用 -248,780.61 -44,830.75 39,696.22 -35,102.91 -49,387.52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33,701.92 -47,059.61 -67,639.68 -50,361.76 -13,652.92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578.86 -12,240.01 -3,528.69 -4,934.87 -18,187.91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 号填列） 5,033.75 30,644.09 -83.57 16,520.86 -7,330.20 -14,035.13

投资收益 67,123.76 110,910.90 -39.48 95,638.51 1,550.51 21,927.02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72,097.63 101,654.78 -29.08 91,194.63 30,370.69

其他收益 85,035.91 104,733.24 -18.81 88,663.24 54,269.70 17,580.53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85.86 -2,768.98 -919.92 4,320.70 5,797.65

营业利润 796,700.11 636,876.75 25.09 575,160.73 477,684.36 623,203.73

营业外收入 88,594.72 116,079.52 -23.68 49,387.18 34,212.43 25,287.99

营业外支出 4,639.63 4,746.04 -2.24 1,819.17 1,841.15 784.53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2,912.68 7,708.90 67.50 3,630.78 7,107.44 7,627.54

利润总额 880,655.20 748,210.23 17.70 622,728.74 510,055.64 647,707.20

所得税费用 55,374.44 75,708.78 -26.86 86,479.72 56,982.35 122,943.29

净利润 825,280.76 672,501.45 22.72 536,249.02 453,073.29 524,763.91

少数股东损益 -1,323.42 -107.94 3,385.80 4,032.52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20年末 2019年末 2018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20,125.73 6,212,438.21 4.95 5,734,184.76 5,439,922.99 5,252,483.11

总资产

18,535,

730.05

17,540,802.06 5.67 15,401,149.06 11,309,640.95 11,180,041.13

总负债

12,014,

139.24

11,327,953.78 6.06 9,666,964.30 5,869,717.96 5,911,182.38

期末总股本 876,451.25 923,571.33 -5.10 917,595.33 912,726.90 912,726.90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2021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1 0.73 24.66 0.59 0.49 0.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1 0.73 24.66 0.58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46 6.52 0.42 0.44 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6 11.26 增加1.40个百分点 9.58 8.45 10.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6 7.02 减少0.16个百分点 6.85 7.49 7.67

报告期末公司前五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主要系公司提升产品力，车型盈利能力增加，以及汇率收益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长城

汽车笃定全球化智能科技公司转型，聚力电动化、智能化技术革新与全球化发展，深化用户运营，完善体系力及生态建设。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总收入 33,619,299,404.63 28,514,816,603.22 37,346,236,526.01 37,859,632,653.90

营业收入 33,619,299,404.63 28,514,816,603.22 37,346,236,526.01 37,859,632,65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3,906,526.09 3,966,595,375.39 2,559,883,994.40 105,655,91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03,131,633.41 755,608,836.36 2,281,320,512.33 136,464,128.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72,383,039.04 19,636,601,711.43 -2,441,856,844.05 6,588,892,691.1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5,3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5,93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保定创新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

5,115,000,000

（A股）

58.36 0（A股） 质押

779,500,000

（A股）

境内非国有法

人

HKSCC�NOMINEES�LIMITED（（香港

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505,614,010

2,579,755,741

（H股）

29.43 - 未知 -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196,889,089

（A股）

2.25 - 未知 -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458,090

46,259,815

（A股）

0.53 - 未知 -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064,990

34,135,010

（A股）

0.39 - 未知 -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能源

革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231,691

32,319,083

（A股）

0.37 - 未知 - 未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行业

严选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318,074

23,808,817

（A股）

0.27 - 未知 -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双擎

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70,100

13,236,051

（A股）

0.15 - 未知 -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科技

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107,613

10,107,613

（A股）

0.12 - 未知 -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150,390

8,305,512

（A股）

0.09 - 未知 - 未知

前十名股东中回购专户情况说明

公司回购专户未在“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列示。 2022年度，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在上交所

回购A股股份40,000,043股，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回购专户股份数量为40,000,043股A股，占

公司报告期末总股数的0.46%。

上述股东委托表决权、受托表决权、放弃表决权的说明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保定创新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此外，公司未知上

述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

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人民币1,373.40亿元，同比增长0.69%；实现营业利润人民币79.67亿元，同比增长25.09%；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82.66亿元，同比增长22.90%。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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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2023年3月30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或“长城汽车” ）以现场与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由董事长魏建军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2023年3月1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

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2022年度经审计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关于202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四、审议《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年报编制及审议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保证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审议《关于2022年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业绩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七、审议《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审议《关于2023年度公司经营方针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要求，本公司董事会需审议2023年度公司经营方针，具体如下：

“长城汽车将始终以满足顾客需求为己任，坚定智能新能源战略定位、坚定全球化发展路线，加速回归“四个主航道”———主品类、主

价格、主级别、主风格，并基于集成营销、集成服务、集成IPD、集成供应链，打通端到端的业务流程，开展方针、人力、财经、质量、监察五大穿

透，提升内部运营效率，促进经营目标实现。 ”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审议《关于续聘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要求，建议股东大会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外部审计师，为公司提供财务报表审计、审阅

以及内部控制情况审计等服务，任期自本议案获通过当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并授权董事会确定其报酬，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350万元。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审议《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三、审议《关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详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四、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五、审议《关于2022年度A股关联交易和H股关连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要求，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交易，其定价及相关条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

团” ）及相关股东的整体利益，并依据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不存在违规、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一、本集团与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含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及长城控股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

联（连）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22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2年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原因

采购产品 2,154,566.00 375,219.47

主要系本公司新能源汽车销量规模较小，导致向关联方采购电池包数量较

少所致

销售产品 212,155.00 28,749.18 主要系本公司零部件等产品销售较少所致。

采购服务 97,593.00 54,184.59 主要系公司本年服务类项目较少所致。

提供服务 13,780.00 6,959.36 —

租赁（短期） 91,235.00 52,660.33 主要系本公司租赁关联方设备较少所致

租赁（长期） 126,615.00 88,421.52 主要系本公司租赁关联方厂房较少所致

提供租赁 1,048.00 1,506.38 —

本集团与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含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总额未超出2022年预计金额上

限。 提供租赁交易豁免遵守《香港上市规则》第14A章的所有申报、年度审核、公告及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二、本集团与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滨银”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1、本集团在长城滨银2022年存款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22年预计单日存款余额上

限

2022年单日存款余额最

高值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原因

存款 1,270,000 776,200 主要系本公司部分定期存款到期

2、本集团与长城滨银其他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22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2年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原因

销售产品 3,426.00 2.44 —

采购服务 129,549.00 11,826.17

主要系本公司引入银行贴息渠道， 贴息服务分

流至银行导致合同量下降。

提供服务 6,412.00 4,800.73 —

提供租赁 68.00 27.42 —

采购产品 — 0.47

合计 139,455.00 16,657.23 —

注：长城滨银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方，本公司在长城滨银开展存款业务，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

关联交易，不构成《香港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交易。

三、本集团与光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束汽车”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2020�年6�月12�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与光束汽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本集团与光

束汽车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此议案于2020�年7月10�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 详情请参阅本公司

分别于2020�年6�月12�日及2020�年7�月10�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1月23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与光束汽车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于2022年3月18�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 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分别于2022�年1�月23�日及2022�年3�月

18�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3月29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光束汽车 2022�年度销售产品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此议案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 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分别于2022�年3月29�日及2022�年4�月25�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 12�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与光束汽车签订的框架协议及修订协议三

的议案》，对框架协议重新进行审议并与光束汽车签订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修订协议三（以下简称“修订协议三” ），明确了公司与光束汽

车分类别关联交易金额上限。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本集团与光束汽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1.本集团向光束汽车销售产品，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7,738.26万元。

2.本集团向光束汽车提供劳务，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9,336.82万元。

3.本集团采购光束汽车产品，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78,021.08万元。

4.本集团接受光束汽车劳务，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0,307.18万元。

本集团与光束汽车2022年1-12月日常关联交易均未超出相应预测额度。

注：光束汽车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方，本公司与光束汽车开展相关业务，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

关联交易，不构成《香港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交易。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连）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魏建军先生及赵国庆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

本议案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2票弃权，关联董事魏建军先生、赵国庆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通过。

十六、审议《关于本公司对银行业务进行授权的议案》

本公司为保证经营需要，根据本公司《筹资管理制度》规定，对本公司银行贷款额度授权如下：

授权本公司在授权有效期内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60亿元且在前述额度内可以滚动开展。

授权有效期：授权期限自审议通过后生效，有效期至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或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新的授权额度之日止。

针对银行业务合同及文本的签署，公司董事会特授权如下：

对于资金业务纳入保定园区会计中心统一管理的本公司及分公司，授权公司财务总监与公司董事会秘书代表本公司及分公司共同签

署银行业务的有关合同及文本。 对于资金业务未纳入保定园区会计中心管理的各分公司，按照经公司财务总监与公司董事会秘书共同审

批的办理银行业务的申请内容，由总经理或单位负责人代表各分公司签署与银行业务的有关合同及文本资料。 具体银行业务包含但不限

于：

A贸易融资合同（开立国内、国际信用证，进出口押汇等国内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签订的合同）

B短期贷款、项目贷款、中长期贷款

C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D承兑汇票贴现

E承兑汇票质押(含票据池质押)

F开立信用证

G担保

注:�由于开立信用证前已履行公司内部审批流程,无风险且业务办理频繁,可使用法人章代替公司财务总监与公司董事会秘书签字。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七、审议《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八、审议《关于公司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度担保计划公告》)

董事会认为《关于公司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中预计担保额度满足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

略，担保对象主要为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长征汽车对终端客户的

担保是基于金融服务而产生的需求，公司建有健全的风险控制机制，整体风险可控。公司本次预计担保额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长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本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本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担保，此次担保预计不涉及违规，亦不会损害本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九、审议《关于公司2023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审议《关于重选魏建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及监事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一、审议《关于重选赵国庆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及监事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二、审议《关于重选李红栓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及监事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三、审议《关于重选何平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及监事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四、审议《关于重选乐英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及监事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五、审议《关于选举邹兆麟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及监事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六、审议《关于选举范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及监事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七、审议《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八、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一、在下列条件的规限下，授予本公司董事会一项无条件及一般性授权，以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或处理本公司股本的新增股份

（不论是A股或H股）。 于有关期间内，可行使一次或以上该无条件一般性授权：

（a）除本公司董事会可能于有关期间内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股权，而该发售建议、协议或购股权可能需要在有关期间结束

后行使该项授权外，该授权的效力不得超逾有关期间；

（b）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该等授权批准配发、发行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配发、发行的A股和H股股份（包括但不限于普通股、优先

股、可转换为股份的证券、可认购任何股份或上述可转换证券的期权、权证或类似权利）数量不得分别超过：

（Ⅰ）本公司已发行A股总数的20%；及/或

（Ⅱ）本公司已发行H股总数的20%，

两个情况均以本决议案日期为准；及

（c）本公司董事会只会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 ）公司法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不时修订者

为准），并且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或其它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会行使上述的权利。

二、在本决议案第一分段发行股份的规限下，授权本公司董事会：

（a）批准、签订、做出、促使签订及做出所有其认为是与发行该等新股有关的所有文件、契约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Ⅰ）厘定将予发行的股份类别及数目；

（Ⅱ）厘定新股份的定价方式、发行对象、发行利率及发行╱转换╱行使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Ⅲ）厘定发售新股的开始和结束日期；

（Ⅳ）厘定发售新股所得款项用途；

（Ⅴ）厘定将向现有股东发行新股（如有）的类别及数目；

（Ⅵ）因行使该等权利而可能需要订立或授予该等发售建议、协议或购股权；及

（Ⅶ）若向本公司的股东提呈发售或配售股份，但因海外法律或规例制定的禁止或规定，且董事会作出基于此等原因的查询后，认为

有必要或适宜的情况下，不包括居住在中国或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 ）以外的地方的股东；

（b）聘请与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批准及签署发行所需、适当、可取或有关的一切行为、协议、文件及其他相关事宜；审议批准及代表

公司签署与发行有关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配售协议、中介机构聘用协议等；

(c)�审议批准及代表公司签署向有关监管机构递交的与发行相关的发行文件。 根据监管机构和公司上市地的要求，履行相关的审批程

序，并向境内及/或香港及╱或任何其他地区及司法管辖权区（如适用）的相关政府部门办理所需的存档，注册及备案手续等；

(d)�根据境内外监管机构要求，对有关协议和法定文件进行修改；

（e）根据本决议案第一分段发行股份实际增加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向中国的有关机构注册增加的资本，并对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做出

其认为合适的修改，以反映新增注册资本；及

（f）于中国、香港及/或向其它有关机构办理所有必需的存档及注册。

就本决议案而言：

「A股」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可供中国投资者以人民币认购及买卖的内资股；

「董事会」指本公司的董事会；

「H股」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可以港元认购及买卖的境外上市外资股；及

[有关期间]指由本决议案获得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发生者的日期止的期间：

（a）本决议案通过后，本公司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之日；或

（b）在本决议案通过后十二个月期间届满之日；或

（c）于股东大会上本公司股东通过特别决议案撤消或更改本决议案所授予的授权之日。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九、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发展需要，授权本公司董事会（以下简称“董事会” ）回购本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

上市的H股股票（以下简称“H股股票” ）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的A股股票（以下简称“A股股票” ），须符合以

下条件：

(a)�在下文(b)及(c)段之规限下，批准董事会于有关期间按照中国主管证券事务的政府或监管机关、香港联交所、上交所或任何其他政

府或监管机关之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及规例及╱或规定，行使本公司全部权力回购本公司已发行及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每股面值人民币1

元之H股股票及在上交所上市的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之A股股票；

(b)�根据上文(a)段之批准本公司获授权可在有关期间回购本公司H股总面值不得超过本决议案获通过及相关决议案于本公司类别股

东会议获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H股数目的10%及A股总面值不得超过本决议案获通过及相关决议案于本公司类别股东会议获通过当日

本公司已发行A股数目的10%；

(c)�上文(a)段之批准须待达成下列条件后，方可作实：

(i)�本公司定于2023年6月16日（星期五）（或适用的押后日期）举行的本公司H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及2023年6月16日（星期五）（或

适用的押后日期）举行的A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通过一项与本段所载决议案条款（本第(c)（i）分段除外）相同的特别决议案；

(ii)�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及规定，取得全部有权监管机关（若适用）的批准；及

(iii) �根据上文所述公司章程第29条所载通知程序， 本公司任何债权人并无要求本公司就所欠债权人任何款项作出还款或提供担保

（或如本公司任何债权人要求本公司还款或提供担保，则本公司经全权酌情决定已就该等款项作出还款或提供担保）。 倘本公司决定根据

(c)� (iii)项条件的情况向其任何债权人偿还任何款项，则预期本公司会动用内部资金偿还该等款项。

(d)�待中国所有相关政府部门批准本公司回购相关股份及上述条件达成后，授权董事会进行以下事宜：

(i)�决定回购时机、期限、价格及数量；

(ii)�通知债权人并进行公告；

(iii)�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变更登记手续；

(iv)�根据监管机构和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履行相关的批准、备案程序；

(v)�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例，执行、进行、签署及采取所有彼等认为与上文(a)段拟进行的股份回购有关并使其生效的合适、必要或

适当的文件、行动、事情及步骤；

(vi)�办理回购股份的注销程序（如需），减少注册资本，对本公司公司章程作出其认为适当的修订，反映本公司的新资本架构，并履行

有关法定的登记及备案手续；及

(vii)�签署及办理其他与回购股份相关的文件及事宜。

(e)�在本决议案中：

「A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指A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

「董事会」指本公司董事会；

「H股」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可以港元认购及买卖的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指H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

「香港联交所」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

「有关期间」指通过本特别决议案当日起至下列最早时间止的期间：

(i)�本决议案通过后的本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ii)�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本决议案，以及H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及A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通过相关决议案后满十二个月时；或

(iii)�股东于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案、或股东于本公司H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或A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撤回或更改本特

别决议案所给予授权当日。

对董事会办理A股股份及H股股份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授权公司任一名董事代表董事会根据公司需要和市场情况，在获得有关

监管机构批准以及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情况下，在相关授权期间适时决定

回购不得超过本决议案获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H股数目的10%及本决议案获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A股数目的10%事项 （包括但不限

于：决定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变更登记手续，通知债权人并进行公告，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

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以及签署办理其他与回购股份相关的文件及事宜）。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十、审议《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三十一、审议《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23年4月24日（星期一）下午14:00召开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

（一）普通决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2023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3.审议《关于本公司对银行业务进行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三十二、审议《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的议案》。

公司拟于2023年6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00、15:00、16:00分别召开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及相关H股类别

股东会议及A股类别股东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现任公司董事、监事及有关高管人员，因故不能参加

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

（一）普通决议案

1.审议《关于2022年度经审计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审议《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5.审议《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6.审议《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7.审议《关于2023年度公司经营方针的议案》；

8.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审议《关于重选魏建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10.�审议《关于重选赵国庆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11.�审议《关于重选李红栓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12.�审议《关于重选何平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3.�审议《关于重选乐英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4.�审议《关于选举邹兆麟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5.�审议《关于选举范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审议《关于重选刘倩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独立监事的议案》；

17.�审议《关于重选马宇博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独立监事的议案》。

（二）特别决议案

18.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9.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二、H股类别股东会议拟审议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三、A股类别股东会议拟审议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将另行公布。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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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2023年3月30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或“公司”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会

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卢彩娟女士主持，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3月15日以电子邮

件形式发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2022年度经审计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相关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能够保障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

综上， 监事会同意本公司拟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分配现金红利基

础，向全体股东每股分配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现金股利每股人民币0.3元（含税）。 同时，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及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同意将该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认为年报编制及审议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保证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承担法律责任。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要求，建议股东大会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外部审计师，为公司提供财务报表审计、审阅

以及内部控制情况审计等服务，任期自本议案获通过当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并授权董事会确定其报酬，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350万元。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审议《关于公司2023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

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有利于减少公司对票据管理的成本，减少资金占用，提高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优化财务结构，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审议《关于重选刘倩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独立监事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及监事的公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审议《关于重选马宇博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独立监事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及监事的公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监事会认为本集团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本集团使用自有闲置资

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 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所需资金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

营，同时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本集团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本集团

在授权期限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且资金在上述额度内可以滚动使

用。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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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华永” ）的前身是1993年2月成立的沪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2年更名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经财政部等部门批准转制成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德勤华永注册地址为上

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22号30楼。

德勤华永具有财政部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经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准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 德勤华永已根据财

政部和中国证监会《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进行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 德勤华永过去二

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证券期货相关服务业务，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

德勤华永首席合伙人为付建超先生，2022年末合伙人人数为225人，从业人员共6,667人，注册会计师共1,149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

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250人。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德勤华永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超过人民币2亿元，符合相关规定。 德勤华永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被判定需

承担民事责任。

3、诚信记录

近三年，德勤华永及从业人员未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德

勤华永曾受到行政处罚一次，行政监管措施两次；十四名从业人员受到行政处罚各一次，四名从业人员受到行政监管措施各一次；一名

2021年已离职的前员工，因个人行为于2022年受到行政处罚，其个人行为不涉及审计项目的执业质量。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事

项并不影响德勤华永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李勖先生自2010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06年注册为注册会计

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 李勖先生近三年签署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李勖先生自2023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

质量控制复核人蒋璨女士自2003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

业会员。 近三年蒋璨女士复核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蒋璨女士自2020年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2、诚信记录

以上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

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德勤华永及以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2年审计费用为人民币254.72�万元，是以德勤华永合伙人、经理及其他员工在本次审计工作中所耗费的时间成本为基础计算的，

较上一期审计费用同比无显著变化。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 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核，认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从业资格，且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

验，在其担任公司审计机构并进行各项专项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较好地履行了外部审计

机构的责任与义务，具有足够的投资者保护能力，项目合伙人、质量控制复核人和本期签字会计师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因此，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的审计机构。

（二）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就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事前认可：我们认真审议了董事会提供的《关于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认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从业资格，且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在其担

任公司审计机构并进行各项专项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较好地履行了外部审计机构的责任

与义务，我们一致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并提请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

会议审议。

同时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在执业过程中能够勤勉尽

责、诚实守信，认真履行其审计职责，按照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和道德规范，客观评价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独立发表审计意见，不会

损害全体股东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续聘德

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并提请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事项尚

需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1、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

2、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3、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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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金额： 本集团可在授权有效期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0亿元 （占2022年12月31日本公司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的

19.93%）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且资金在上述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

● 委托理财期限：2023年3月30日起至2023年年度业绩董事会召开之日止。

● 履行的审议程序：本事项已经于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购买理财产品概述

（一）目的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闲置资金收益，谋求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及股

东利益最大化。

（二）范围

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

（三）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本集团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四）购买额度

本集团可在授权有效期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0亿元（占2022年12月31日本公司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的19.93%）自有闲置资

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且资金在上述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

（五）授权有效期

2023年3月30日起至2023年年度业绩董事会召开之日止。

（六）实施

授权本公司法定代表人魏建军先生审批或由魏建军先生授权相关管理人员审批本集团的购买理财产品业务。

二、购买理财产品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集团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等各种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不会影响本集团日常经营运作与主

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并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期末货币资金为人民币3,577,346.78万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本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4.82%。 主要财务指

标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535,730.05

负债总额 12,014,139.24

所有者权益 6,521,590.81

2022年度

（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1,125.45

本集团理财产品的分类、确认与计量原则依据如下：

1、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且本集团管理该金融

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则本集团将该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此类金融资产主要包括：其他

流动资产-结构性存款等。

本集团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按照实际利率法确认利息收入。

2、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且本集团管理该金融

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的，则该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3、不符合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条件的金融资产均分类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示于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资产负债表日起超过一年到期(或无固定期限)且预期

持有超过一年的，列示于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022年本集团购买的理财产品包括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购买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

本集团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本公司财务部及管理层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规要求履行披露义务并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四、风险提示

本集团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理财产品。 受金融市场宏观政策的影响，购买理财产品可能存在市场风险、

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受各种风险影响，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能会产生波动，理财收益可能具有不确定性。

五、决策程序的履行

本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本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本集团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会影响本集团主营业

务发展，不会对本集团的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且不存在损害本集团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本集团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因此，同意本集团在授权期限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且资金在

上述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集团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本集团使用自有闲置资

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 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所需资金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

营，同时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本集团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本集团

在授权期限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且资金在上述额度内可以滚动使

用。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

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保本浮动

型

693,000 693,000 4,939.59 ———

合计 693,000 693,000 4,939.59 ———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693,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0.63%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5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

总理财额度

自2023年3月30日起至2023年度业绩董事会召开之日止，本集团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0亿元自有闲

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且资金在上述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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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元（含税）。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本年度拟派发现金红利占公司2022年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45.35%（其中本次以现金方式分

红金额占公司2022年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0.66%， 本年度以现金方式回购股份金额占公司2022年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比例为14.69%）。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长

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

2022年实际经营情况，拟定本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2022年，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

币8,266,041,808.18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49,176,813,140.82元。

本公司拟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分配现金红利基础，向全体股东每股

分配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现金股利每股人民币0.3元（含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

权利。

截止2023年3月30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0,000,043股。回购专用账户若因股权激励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动，回购专用账

户实际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截至2023年7月5日（星期三）下午16:30营业时间结束后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H股股东可获得现金股利，

A股股东有权获得现金股利的股权登记日在股东大会召开后确定。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8,486,559,172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40,000,043股后的基数为 8,446,559,129股。 以

此计算本次合计拟派发2022年度现金红利人民币2,533,967,738.70元（含税）。

本年度拟派发现金红利占公司2022年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45.35%（其中本次以现金方式分红金额占公司2022年度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0.66%， 本年度以现金方式回购股份金额占公司2022年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14.69%）。

如在本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

额。 如后续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本次利润分配

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2022年实际经营情况，相关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分配现金红利基础，向全体股

东每股分配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现金股利每股人民币0.3元（含税）。 同时，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

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同意将该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相关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能够保障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

综上， 监事会同意本公司拟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分配现金红利基

础，向全体股东每股分配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现金股利每股人民币0.3元（含税）。 同时，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及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同意将该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实际运营情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

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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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1、下属控股子公司

2、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河北长征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征汽车” ）的终端客户及其关联方

被担保人均不是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本次担保金额：

预计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690,000万元， 长征汽车对终端客户及其关联方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0,000万元

2、担保实际发生余额（含本次）：

截至2023年3月27日，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71,955.22万元

●长征汽车的终端客户及其关联方为长征汽车提供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以下简称“该议案” ）。

（一）对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根据该议案，为使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健发展，满足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担保需求，结合2022年度担保实际情况，预计公司

（含分公司、子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690,000万元。 具体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计划额度 币种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公司：

1 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泰州）有限公司 200,000,000 人民币

2 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扬中）有限公司 150,000,000 人民币

3 深圳市安格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0 人民币

4 蜂巢动力系统（江苏）有限公司 300,000,000 人民币

5 蜂巢动力系统（重庆）有限公司 100,000,000 人民币

6 蜂巢蔚领动力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150,000,000 人民币

7 蜂巢传动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350,000,000 人民币

8 诺博汽车橡塑（安徽）有限公司 600,000,000 人民币

9 曼德电子电器有限公司保定徐水光电分公司 5,000,000 人民币

10 天津欧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00,000,000 人民币

11 华鼎国际有限公司 1,000,000,000 人民币

12 长城马来西亚销售有限公司 130,000,000 人民币

13 长城汽车德国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 欧元

14 诺博汽车系统（德国）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欧元

15 曼德商务与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欧元

16 曼德汽车零部件（泰国）有限公司 51,000,000 美元

17 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泰国）有限公司 61,000,000 美元

18 其他下属控股子公司 3,138,011,816.72 人民币

合计 9,888,468,416.72 人民币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计划额度 币种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公司：

1 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邳州）有限公司 100,000,000 人民币

2 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日照）有限公司 30,000,000 人民币

3 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重庆）有限公司 300,000,000 人民币

4 菲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00 人民币

5 爱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0 人民币

6 蜂巢传动系统（江苏）有限公司 1,200,000,000 人民币

7 蜂巢智能转向系统（江苏）有限公司 250,000,000 人民币

8 蜂巢传动科技邳州有限公司 1,100,000,000 人民币

9 苏州爱情之音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0 人民币

10 曼德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600,000,000 人民币

11 诺博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 人民币

12 河北长征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300,000,000 人民币

13 亿新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00 人民币

14 俄罗斯哈弗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000 人民币

20,000,000,000 卢布

15 长城汽车巴西有限公司 797,000,000 美元

16 长城汽车制造（泰国）有限公司 277,000,000 美元

17 蜂巢动力系统（泰国）有限公司 33,000,000 美元

18 诺博汽车系统（泰国）有限公司 16,000,000 美元

19

长城汽车墨西哥有限责任公司

（未成立，名称以工商证件登记为准）

100,000,000 美元

20 其他下属控股子公司 1,000,000,000 人民币

合计 18,111,531,583.28 人民币

所有控股子公司的担保计划额度合计 28,000,000,000.00 人民币

上述担保额度为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计划总额，实际发生担保总额取决于被担保方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实际签署的担保文

件总金额。

在预计总额未突破的前提下，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的全控股子公司可以从其他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中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只能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中调剂使用。

同时，上述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担保时，以担保文件实际签署时的资产负债率为基准使用担保计划额度，涉及调剂的情况适用前文。

担保范围：包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有效至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审议对下属控股子公司新的担保计划之日止，有效期不超过12个月。

（二）长征汽车为终端客户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因新能源商用车辆购置成本高，且受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客户面临阶段性资金周转紧的问题，对融资的需求度升高；同时，为抢占市

场份额，竞品公司在金融策略上愈加激进。 为满足终端客户的融资需求，长征汽车根据不同的销售模式为终端客户提供担保：

1、 直销模式：长征汽车将车辆直接销售给终端客户，金融机构为终端客户提供融资租赁/按揭服务，终端客户将车辆抵押给金融机

构，并支付租金/本息，长征汽车为终端客户提供回购担保或连带责任担保。 为保障长征汽车履行担保责任后追偿权的实现，由终端客户为

长征汽车提供反担保；

2、 经销模式：长征汽车通过经销商将车辆销售给终端客户，金融机构为终端客户提供融资租赁/按揭服务，终端客户将车辆抵押给金

融机构，并支付租金/本息，长征汽车及经销商为终端客户提供回购担保或连带责任担保，其中，经销商为第一顺位担保主体，长征汽车为

第二顺位担保主体。 为保障长征汽车履行担保责任后追偿权的实现，由经销商及终端客户为长征汽车提供反担保。

在2023年度担保计划额度内，长征汽车对终端客户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10,000万元。

上述担保的实际发生担保总额取决于长征汽车、金融机构、经销商与终端客户实际签署的担保文件总金额。

担保范围：长征汽车对终端客户及其关联方的担保，终端客户及其关联方为长征汽车提供反担保。

担保方式：回购担保、连带责任担保。

该担保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有效至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新的担保计划之日止，有效期不超过12个月。

终端客户包含终端客户及终端客户的关联方。 终端客户的关联方主要指：①客户的实际控制人、股东、法定代表人；②企业客户的合作

伙伴，包括挂靠公司、项目合伙人/企业，上下游合作伙伴等。

（三）授权签署情况

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外，在2023年度担保计划担保额度内，公司办理每笔担保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根据实际情况，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及担保期限内处理担保的具体事宜并签署担保相关文件。

（四）上市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事项已经公司2023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及弃权0票，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不包括长征汽车为终端客户及其关联方所提供的担保）资料

(一)基本情况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公司：

公司代码：6016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长城汽车

转载代码：11304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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